
广东省质量协会文件
粤质协字〔2025〕23号

关于《水产品中酰胺醇类、磺胺类、喹诺酮类、
孔雀石绿和地西泮药物残留量的测定高效液相色

谱-串联质谱法》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

根据《广东省质量协会团体标准工作管理办法》《关

于征集广东省质量协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（粤质

协字〔2023〕02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经广东省质量协会标准

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由广州南沙明曦检测服务有限公

司提出的《水产品中酰胺醇类、磺胺类、喹诺酮类、孔雀

石绿和地西泮药物残留量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

团体标准进行立项论证，符合立项条件，现予以公告。

请相关单位严格按照《广东省质量协会团体标准工作

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加强组织协调，严把质量关，确保

本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，按期完成标准的编制工作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省质量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人：朱莉莉

联系电话：020-83354669
电子邮箱：a83321714@126.com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11号8楼

广东省质量协会

2025年6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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